
【裁判字號】105,訴,213

【裁判日期】1050317

【裁判案由】拆屋還地等

【裁判全文】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5年度訴字第213號

原　　　告　洪OO　

訴訟代理人　孫志鴻律師

被　　　告　鄭OO　

訴訟代理人　陳富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05年3月3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為高雄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下稱系

   爭土地）之共有人（權利範圍6/10），被告所有門牌號碼高

   雄市○○區○○街00巷00○0 號鐵皮屋（下稱系爭建物）坐

   落系爭土地，且無權占用系爭土地，被告應拆除系爭建物並

   返還土地予全體共有人。又被告無權占用系爭土地20餘年，

   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利得新台幣（下同）380,160 元（計算式：申報地

   價9,600 元/ ㎡&#215;44㎡&#215;10％&#215;15年&#215;6/ 10 ＝380,160 元

   ）。為此，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 項、第821 條、第179 條

   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一)被告應將坐落系爭土地

   上之系爭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二)

   被告應給付原告380,16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建物係訴外人即伊先母鄭陳甜於63年7 月5

   日向訴外人鄭炳奎連同系爭土地買受取得，並於64年2 月8

   日向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自來水用戶設備，嗣鄭陳

   甜於73年6 月5 日死亡，始由訴外人即伊父鄭宗一於74年1

   月14日依修正前之夫妻財產制規定，向高雄市政府地政局鹽

   埕地政事務所申請系爭土地辦理登記為其所有，且鄭宗一之

   104 年度財產總歸戶清單所列財產亦包含系爭建物，鄭宗一

   始為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又鄭宗一於82年間暫遷台

   北居住，乃由伊及3 名未成年子女保管使用系爭建物迄今，

   伊雖設籍於系爭建物，惟僅係為鄭宗一代為管理系爭建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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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有輔助人，故原告訴請伊拆屋還地自不足採。又鄭宗一取

   得系爭房地之所有權後，將系爭土地先後於74年11月19日、

   81年1 月11日設定抵押權予訴外人陳李裁、莫錦香擔保對其

   等之債務，並於81年2 月17日、82年11月22日為擔保訴外人

   鄭榮輝之債務而設定抵押權予莫錦香，嗣經莫錦香於83年7

   月間聲請拍賣系爭土地，原告始於84年1 月20日因拍賣而取

   得系爭土地，依民法第425 條之1 、第876 條規定，系爭建

   物對系爭土地具有法定租賃權及已有地上權設定等語，資為

   抗辯。並聲明：(一)原告之訴駁回。(二)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一)鄭宗一於63年間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為6/10。

   鄭宗一於74年11月19日將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予訴外人陳李

   裁；又先後於81年1 月11日、81年2 月17日、82年11月22日

   將系爭土地設定抵押權予訴外人莫錦香。

 (二)原告於84年1 月11日經由本院83年度執字第6130號強制執行

   事件拍定買受鄭宗一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6/10，並於84年

   1 月20日完成登記。原告現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三)系爭土地其上現有系爭建物，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之面積

   為27.72 平方公尺。

 (四)系爭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其現時稅籍義務人為鄭宗一。

四、本件之爭點：

 (一)被告是否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二)被告就系爭土地有無合法占有使用權源？原告請求被告拆屋

   還地是否有據？

五、本院之判斷：

 (一)按違章建築之讓與，雖因不能為移轉登記而不能為不動產所

   有權之讓與，但受讓人與讓與人間如無相反之約定，應認為

   讓與人已將該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又房屋

   之拆除為一種事實上之處分行為，須有事實上之處分權者，

   始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272號著有裁判

   意旨可資參照查，系爭建物為未保存登記建物，鄭宗一現為

   系爭建物之稅籍義務人，為兩造所不爭執，且依被告所提全

   國財產稅額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所示（見本院卷第59頁背面

   ），鄭宗一為系爭建物之財產申請人，是被告辯稱鄭宗一為

   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等語，應值採信。鄭宗一既為系

   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僅其有拆除系爭店鋪之權限，被

   告本無拆除之權，故原告依民法第767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拆

   屋還地，自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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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按「土地與房屋為各別之不動產，各得單獨為交易之標的，

   且房屋性質上不能與土地使用權分離而存在，亦即使用房屋

   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地基，故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

   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其間雖無地上權設定，然除有

   特別情事，可解釋為當事人之真意，限於賣屋而無基地之使

   用外，均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

   （最高法院48年度台上字第1457號判例參照）；「土地及其

   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

   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

   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

   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

   第449 條第1 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425 條之1 第1 項定

   有明文。其立法理由謂：『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

   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實務上

   見解，除有特別約定外，應推斷土地受讓人默許房屋受讓人

   繼續使用土地，但應支付相當代價，故其法律關係之性質，

   當屬租賃。』足見出讓人將土地及房屋單獨出讓或出讓與相

   異之人時，該房屋所有權人即得於房屋可使用期限內，繼續

   「合法使用」該房屋所坐落之土地。縱房屋所有權人須支付

   相當之對價，非可當然『無償使用』該土地，然除別有約定

   外，仍不影響其對於房屋坐落土地之『有權使用』」（最高

   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著有判決意旨參照）。是房屋性

   質上原即不能與土地使用權分離而存在，在土地及房屋原同

   屬一人而嗣各異其所有時，基於其原有之使用權關係及買受

   人原為可預見之範圍，為解決此一占有權源之問題，解釋上

   除有特別情事可認當事人之真意限於賣屋而無基地之使用外

   ，均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得支付相當之代價而

   繼續使用土地。又按「本院四十八年台上字第一四五七號判

   例及七十三年度第五次民事庭會議決議闡釋「土地及房屋同

   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出賣，應推斷「

   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租賃

   關係存在。該所謂「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固可包括「土地

   及房屋同屬相同之共有人」及「土地共有人數除與房屋相同

   之共有人外，尚有其他共有人」之情形在內；並將所稱之「

   房屋承買人」擴及於共同承購未經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

   房屋後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

   第284 號裁判意旨參照）；「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之一規定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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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其期限不受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雖以「所

   有權讓與」為明文，然未辦登記建物因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

   登記，而僅得以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受讓人所取得之事實上

   處分權，較之所有權人之權能，實屬無異，依上開法條立法

   意旨，所謂「所有權讓與」，解釋上應包括就無法辦理所有

   權登記之土地或建物受讓事實上處分權之情形，始符法意。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裁判意旨參照）。是所

   謂土地所有人之概念，除單獨所有權人外，尚應包括共有人

   之情形，且所謂房屋所有人之概念，不僅指因登記而取得所

   有權之人，併應包括不能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但已取得

   房屋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即在土地共有人之一與房屋事實上

   處分權同屬一人所有之情形下，仍有上開判例及民法第425

   條之1 之適用（上開判例意旨，已增列為民法第425 條之1

   內容，並於88年1 月21日由總統令增訂公布，並經民法債編

   施行法明定於89年5 月5 日施行，該新增條文規定雖未經民

   法債編施行法明定具有溯及效力，惟發生於上開增訂法條生

   效施行前之房屋及土地轉讓事實，倘與上開實務見解內容相

   符，仍得援用上開實務見解及法理）。

 (三)查，鄭宗一於63年間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為6/

   10。嗣原告於84年1 月11日經由本院83年度執字第6130號強

   制執行事件拍定買受鄭宗一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6/10，並

   於84年1 月20日完成登記，原告現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且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鄭宗一

   ，已如前述，是系爭土地及其上系爭建物原同屬鄭宗一所有

   ，嗣原告依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受讓取得鄭宗一原就系爭土地

   之應有部分，揆諸前開說明，土地受讓人即原告與讓與人即

   鄭宗一間，應推定於系爭建物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存在

   ，亦即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鄭宗一於系爭建物可使用

   期限內，有權使用系爭建物坐落之系爭土地。基此，系爭建

   物占用系爭土地並非無權占有，是原告以其為系爭土地之共

   有人，系爭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

   求被告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於法洵屬無據。

六、綜上所述，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並非被告，且系爭建

   物占用系爭土地具有合法權源。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 條

   、第179 條之規定所為之本件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亦應併予

   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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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於判決

   結果無影響，毋庸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3     月    17    日

                     民事第二庭法  官  何悅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邱家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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